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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2020年11月6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审核）〔2020〕886号《关于西安凯

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根据该通知书的要求，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发行人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

凯立”、“发行人”或“公司”）2017年至2020年6月三年一期财务报表审计师，

对通知书中要求我们发表意见的事项以及截至最近一期的有关事项进行核查。提

供真实、完整的相关资料是发行人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基于发行人2017

年至2020年6月三年一期审计和发行人以往公开信息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对发行

人回复反馈的通知书问询有关事项进行询问、分析等程序的基础上，就通知书中

的特定问询事项提供核查说明。现就我们的回复意见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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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申报会计师补充说明：（1）对来料表外数量记录完整性的核查情况；

（2）期末垫出贵金属的核查情况。 

回复： 

一、中介机构对来料表外数量记录完整性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针对来料表外数量记录完整性，申报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发行人的业务模式、贵金属采购与存放的管理制度以及来料业务的

内部控制，并执行穿行测试； 

2、获取废旧催化剂的入库记录，抽查废旧催化剂入库情况以及对应回收贵

金属的入库情况； 

3、获取来料库明细账，抽取来料入库单与来料明细账核对，确认来料完整

记录于来料明细账，根据来料收入明细台账与来料出库单核对，确认来料出库的

完整性； 

4、对报告期内主要来料客户进行走访，对来料加工业务收入进行函证； 

5、获取报告期各期末来料库的盘点记录，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 2018 年末、

2019 年末和 2020 年 6 月末的来料库进行监盘，对来料期末数量监盘比例均为

100%； 

6、获取客户来料库期末明细，对报告期各期末主要来料客户来料数量进行

函证，函证确认的总体比例分别为 53.22%、78.74%、68.54%和 77.36%。 

（二）核查意见 

经实施前述核查程序，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来料加工的贵金属管理方面

制定了相应的内控制度并且执行有效，对来料表外数量记录完整。 

二、中介机构对期末垫出贵金属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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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发行人的业务模式、贵金属采购与存放的管理制度以及垫料业务的

内部控制，并执行穿行测试； 

2、抽取重要垫料业务合同、材料出入库单、垫料库明细、产品验收单或签

收单及发票等相关单据进行核对，确认期末垫出贵金属真实性； 

3、获取客户垫料库期末明细，对报告期各期末主要垫料客户垫料数量进行

函证，函证确认的垫出金属数量总体比例分别为 90.97%、91.30%、91.50%和

83.13%，对应账面金额总体比例分别为 89.63%、92.11%、91.67%和 93.38%； 

4、对主要垫料客户进行实地走访，核实公司与垫料客户的业务真实性； 

5、核查报告期各期末垫出贵金属的期后回收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实施前述核查程序，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垫料加工业务的贵金属管理

方面制定了相关内控制度并执行有效，期末垫出贵金属记录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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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回复”的盖章页，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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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
	三、请申报会计师补充说明：（1）对来料表外数量记录完整性的核查情况；（2）期末垫出贵金属的核查情况。
	一、中介机构对来料表外数量记录完整性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意见

	二、中介机构对期末垫出贵金属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意见


	此页为“关于对《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回复”的盖章页，此页无正文）

